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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大學社會系社會工作學程機構實習評分表 

  實習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機構督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督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

  實習期間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共       小時 

      

填表注意事項： 

   1.本表只供機構督導作為評鑑實習生實習成績之用，並請針對實習生有參與的部分填寫即可。 

   2.若機構有不同之評分表，請一併與此表寄至系上。 

3.若對本評分表有任何問題，請詢問學校督導老師。 

4.請於學生實習完一週內寄到「262-47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 號佛光大學社會系」 

5.本表係參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社會工作（福利）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所訂 

 

壹、實習活動與表現說明 

一、專業知能： 

實習

項目 

學習內容 實習期間是

否有進行此

項實習 

簡要說明實習內容 學生表現： 

優等 中上  中等  中下 

實習學生剛到 貴機構與實

習完成後在此項目的總體表

現 

個案

工作 

 建立關係技巧、訪視技巧

與會談技巧演練 

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

 紀錄撰寫 

 個案管理及資源運用 

 社工倫理學習 

 

是 □ 否 □ 

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 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有明顯進步  □略有進步  

□無進步   □不予評論 

補充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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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

項目 

學習內容 實習期間是

否有進行此

項實習 

簡要說明實習內容 學生表現： 

優等 中上  中等  中下 

實習學生剛到 貴機構與實

習完成後在此項目的總體表

現 

團體

工作 

 團體工作規劃 

 團體帶領 

 團體評估及記錄 

 社工倫理學習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 

 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 

□ 有明顯進步  □略有進步  

□無進步   □不予評論 

補充說明： 

社區

工作 

 社區分析—含人口、問

題、需求、資源、社會

指標等 

 社區方案設計、執行與評

估 

 社區資源開發與運用 

 社區組織與社會行動 

 社工倫理學習 

是 □ 否 □ 

 

 

是 □ 否 □ 

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 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 

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 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有明顯進步  □略有進步  

□無進步   □不予評論 

補充說明： 

行政

管理 

 社會工作研究 

 方案設計與評估 

 資源開發與運用 

 督導、訓練與評鑑 

 社會政策與立法倡導 

 社工倫理學習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是 □ 否 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    □     □    □ 

□ 有明顯進步  □略有進步  

□無進步   □不予評論 

補充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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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專業技巧的表現 
優等  中上  中等  中下 

1.實習學生社工專業知識的瞭解與執行的表現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□   □    □ 

2.實習學生社工專業素養的表現（如責任感、保密性的表現）      □    □   □    □ 

  3.實習學生剛到 貴機構與實習完成後在此項目中的總體表現 

□ 有明顯進步 □略有進步 □無進步 □不予評論，補充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三、實習期間參與狀況、團隊投入的表現： 

優等  中上  中等  中下 

1. 實習學生與機構督導配合的表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□   □    □ 

2. 實習學生與機構團隊配合的表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□   □    □ 

3. 實習學生與其他實習生的合作、協調、配合的表現              □    □   □    □ 

4. 實習學生與其他單位配合的表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□   □    □ 

5. 實習學生的社工精神與熱忱的表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□   □    □ 

6. 實習學生學習態度的表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□   □    □ 

7. 實習學生出席狀況的表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□   □    □ 

8. 實習學生剛到 貴機構與實習完成後在此項目中的總體表現 

□ 有明顯進步 □略有進步 □無進步 □不予評論，補充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四、根據您的觀察，實習學生在下列項目中有無進步？（以下 1-4項） 

      1.自我認識？   □ 有 □ 無               2.對社工專業的認識？   □ 有 □ 無 

      3.自我成熟度？ □ 有 □ 無               4.對案主的了解與接納？ □ 有 □ 無 

 

五、對實習學生之建議（請寫在機構督導版評分表） 

 

六、對學校的建議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其他寶貴意見及補充說明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八、對本表設計意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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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實習成績評分表（機構督導版） 

 
考核項目暨內容 分數 建議事項或評語 

一、實習態度及專業精神（0～40 分） 

1.出勤：不遲到早退，不隨意請假或

無故缺席。 

2.學習及工作態度：主動積極、虛心

求教、負責敬業。 

3.專業自我及成熟度：工作情緒平

穩、客觀、具創造性、判斷力、組

織力和敏感度、自我肯定、專業關

係良好。 

  

二、專業知識及技術的運用（0～30 分） 

1.專業知識：對社會問題內涵的瞭解

程度。 

2.執行能力：對機構交付的任務，能

順利完成。 

3.社會資源：社會資源之認識與運用

之能力。 

  

三、實習期間的紀錄及報告（0～30 分） 

1.機構要求之紀錄具組織與分析性，

並能按時提出。 

  

總分 （以上三項加總） 

評分標準 

（1）90 分以上：特優 

（2）86～90 分：優 

（3）81～85 分：中 

（4）70～80 分：尚待改進 

（5）70 分以下：不及格 

  

督導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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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實習成績評分表（學校版） 

實習機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期間：自  年  月  日 

實習督導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 年  月  日 

學生學號／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【實習總評】 老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承辦人複檢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

考核項目暨內容 

機構 

分數 

（70％） 

老師 

分數 

（30％） 

建議事項 

或評語 

一、實習態度及專業精神 （0～30 分） 

1.學生出缺勤、準時之情形(個別督導、團體督

導)。 

2.學生學習及工作態度：主動積極、虛心求教、

負責敬業。 

3.學生專業自我及成熟度：工作情緒平穩、客觀、

具創造性、判斷力、組織力和敏感度、自我肯

定、專業關係良好。 

4.其他。 

   

二、專業知識及技術的運用 （0～40 分） 

1.專業知識：對社會問題內涵的瞭解程度。 

2.執行能力：對機構交付的任務，能順利完成。 

3.社會資源：社會資源之認識與運用之能力。 

4.督導對學生實習間的評價，機構性質在「社會

學實踐」上的挑戰性及專業性。 

5.其他。 

   

三、實習期間的紀錄及報告  （0～30 分） 

1.週誌撰寫內容、結構完整，且具自我思辯、想法。 

2.實習過程的觀察力、分析力，對實習機構業務的

瞭解，將「社會學」理論運用於實習經驗之能力。 

3.按時繳交報告。 

   

總分 （以上三項加總） 

評分標準（1）90 分以上：特優 

（2）86～90 分：優 

（3）81～85 分：中 

（4）70～80 分：尚待改進 

（5）70 分以下：不及格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
